
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贯彻落实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鹿发﹝2019﹞8号）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部门职能
1、人大监督
（1）监督宪法和法律在我区行政区域内正确实施。
（2）监督一府两院依法开展工作。
（3）监督区本级预算按照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预算有效实施。
（4）监督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有效实施。
2、人大会议
（1）在人大代表和区人大常务委员会充分发表审议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区总预算和区本级预算等决议。
（2）通过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等工作报告，作出有关报告的决议。
（3）通过质询、专题询问和工作评议的方式就一府两院的工作进行监督。
（4）为保证我区重大决策的科学性和法定性，实施作出有关我区重大问题的决定。
（5）高效、精细地筹备区人民代表大会。
3、选举和任免
（1）根据一府两院的工作需要和区委建议，在充分酝酿和审议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一府两院的领导成员，确保选出能力突出、责任心强的同志担任一府两院的领导同志。
（2）为确保有关选举的法律法规符合实际，在充分考察调研的基础上，实施对其进行修改。
（3）对区政府组成人员和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人进行目标责任监督，确保依法履行职责，完成目标任务。
4、人大事务管理
确保新闻宣传工作正常开展，信息系统运行正常，会议表决系统运转良好，机关基础设施运转良好，人大公报等正常出版，信访工作平稳。
机构设置
本单位属独立核算部门，共1个，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部门名称
	单位基本性质
	经费形式

	1
	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行政单位
	财政拨款


区人大常委会机关设工作机构2个、工作委员会4个。两个机构即：办公室(信访办公室)、代表工作委员会；4个工作委员会即：法制工作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委员会。
1、2个工作机构
（1）办公室(信访办公室)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综合协调和督查督办，负责机关政务值班，文电，会务，机要，保密，档案，宣传，政务公开，安全生产等工作，负责人大系统的联系交流和公务接待工作；负责区人大常委会各类会议，考察，视察，检查，调查，访问，慰问等活动的组织协调工作；负责人大有关重大决策部署的督查落实，负责对区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计划，重要意见和建议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负责协调区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对一府一委两院工作进行监督；负责综合协调上级人大和本级人大开展的联动监督工作；负责人大理论研究，为常委会领导提供参考意见；负责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改革任务的协调推进落实；负责起草机关重要文件，综合文稿，承担主要领导同志调研，考察的文字服务等相关工作；负责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宣传报道工作，负责机关信息化建设等工作，负责常委会公报编发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机构编制，人事管理，教育培训，人才队伍建设和老干部服务等工作；负责机关党建，思想政治，精神文明建设及群团等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具体工作及内部审计工作。
负责区人大信访形势分析，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意见建议，拟订区人大常委会信访工作制度；负责群众来信，来访，来电的受理，登记，接待，督办工作；负责上级人大及区级领导批转的信访事项办理及重点信访案件调度工作；负责区人大常委会领导公开接访和包联案件的组织协调工作。
（2）代表工作委员会
负责地方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等法律法规贯彻实施中的检查、咨询、解释工作；配合完成市人大代表选举，指导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参与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承办区一府一委两院提请的人事任免事项；组织开展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工作；负责制定、完善区人大代表管理制度，规范代表履职工作；承办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区政府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履职评议相关工作；负责驻鹿全国、省、市、区人大代表联络，协调参加省、市、区人大和区一府一委两院活动；负责区人大代表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相关工作；负责区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具体工作；指导乡镇人大做好代表家(站)工作，开展"双联双评"活动。
2、4个工作委员会
（1）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负责区一府一委两院规范性文件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决议、决定的备案和审查工作；负责对区一府一委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进行监督；负责对涉及监察和司法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及有关决议、决定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依法进行监督；负责区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区人民法院法官、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的履职评议相关工作；负责审议关于监察和司法方面的专项工作报告，并组织开展视察或专题调研；负责督促办理监察和司法方面的代表议案、建议等相关工作；负责牵头做好上级人大有关法律法规及草案的征求意见工作。
（2）区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
负责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做好服务工作；负责对涉及财政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及有关决议、决定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依法进行监督；负责审议区政府关于财政经济方面的专项工作报告，并组织开展视察或专题调研；负责起草财政经济方面决议、决定草案；负责督促办理财政经济方面的代表议案、建议等相关工作；负责做好有关法律法规及草案的征求意见工作。
（3）区人大常委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 
负责对涉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及有关决议、决定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依法进行监督；负责审议区政府关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方面的专项工作报告，并组织开展视察或专题调研；负责起草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方面决议、决定草案；负责督促办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方面的代表议案、建议等相关工作；负责做好有关法律法规及草案的征求意见工作。
负责对涉及民族侨务外事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及有关决议、决定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依法进行监督；负责审议区政府关于民族侨务外事方面的专项工作报告，并组织开展视察或专题调研；负责起草民族侨务外事方面决议、决定草案；负责督促办理民族侨务外事方面的代表议案、建议等相关工作；负责做好有关法律法规及草案的征求意见工作。
（4）区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工作委员会
负责对涉及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及有关决议、决定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依法进行监督；负责审议区政府关于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方面的专项工作报告，并组织开展视察或专题调研；负责起草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方面决议、决定草案；负责督促办理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方面的代表议案、建议等相关工作；负责做好有关法律法规及草案的征求意见工作。
负责对涉及农业农村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情况及有关决议、决定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依法进行监督；负责审议区政府关于农业农村方面的专项工作报告，并组织开展视察或专题调研；
负责起草农业农村方面决议、决定草案；负责督促办理农业农村方面的代表议案、建议等相关工作；负责做好有关法律法规及草案的征求意见工作。
人员情况
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政编制20人，在职人员20人，事业编制10人，在岗10人。
（二）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2025年预算收入919.60万元，均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5年单位支出预算为919.6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22.21万元，包括人员经费731.94万元和日常公用经费90.27万元；项目支出97.39万元，主要为人大会议支出35万元，人大代表工作支出0.84万元，代表履职能力提升支出18.51万元，一般行政事务管理5.15万元，人大监督26.38万元，退役安置支出11.51万元，其他支出0万元。
2025年度决算财政拨款本年支出919.60万元，均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本年支出，其中：基本支出822.21万元，项目支出97.39万元，基本建设类项目0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在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根据我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审议决定我区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环境与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重大问题；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监督区人民政府、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法院和区检察院的工作。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矢志不渝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倾力书写主动作为、感恩奋进的人大答卷。
项目绩效总目标完成情况：2025年我部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从整体情况来看，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在支出过程中，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bookmark: _GoBack] 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省、市、区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通过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促进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强化部门支出责任，规范资金管理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
根据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6年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相关要求，对2025年部门所有区级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自评.我部门收到通知后高度重视，对此项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成立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评价领导小组，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对标对表，通过查账目、检查系统运行情况等方式，认真对照绩效自评，对我部门2025年区级预算项目进行自查自评，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2） 自评的方法和过程
绩效自评方法和过程主要如下：
1、 核实数据：对2025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进行核实，将2024年度和2025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进行分析比较；
2、 查阅资料:查阅2025年度预算安排、预算追加、资金管理、经费支出、资产管理等相关文件资料和财务凭证；
3、 归纳汇总:对收集的评价材料结合本单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汇总；
4、 根据评价材料结合各项评价指标进行分析评价；
5、形成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区人大常委会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矢志不渝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倾力书写主动作为、感恩奋进的人大答卷。全年共召开常委会会议12次、主任会议12次，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及计划、预决算、审计等报告44个，开展专题询问1次，依法作出决议决定33项，开展集中视察调研92次，提出意见建议200余条，满意度测评27次，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77人次，为鹿泉高质量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贡献了人大智慧和力量。
（2） 分项绩效目标
1、监督工作
绩效目标：按照区人大常委会2025年监督工作思路，完成监督工作任务。
绩效指标：监督工作任务完成率
2、人大会议
绩效目标：召开区人民代表大会3次，区人大常委会会议12次，机关各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召开会议。
绩效指标：会议召开率、会议任务完成率 
3、选举任免工作
绩效目标：依法依规完成人大选举及常委会人事任免工作。
绩效指标：工作完成率、任务实现率
4、人大代表工作
绩效目标：按照工作需要，依法依规组织市人大代表、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及区人大代表进行执法检查和集中视察；开展代表建议督办；组织对常委会组成人员及代表培训。
绩效指标： 执法检查和集中视察任务完成率、代表建议督办完成率、培训计划完成率。
5、人大事务管理
绩效目标：按照2025年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思路，完成机关人事、财务、会务、接待、公文办理、党建、信访、宣传、纪检监察组及机关纪委、离退休人员服务、信息化建设与维护、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文印、后勤服务以及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努力将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建设成为作风一流、业务一流、服务一流、纪律一流的代表机关和工作机关。
绩效指标：工作任务完成率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给出总得分，满分100分，得出综合绩效评价等级。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分为4个等级：得分≥85分为优秀；75≤得分＜85分为良好；60≤得分＜75分为一般；得分＜60分为较差。








	部门绩效自评结果公开汇总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单位
	预算数
（调整后）
	执行数
（至2025年底）
	结余数
	结余交回财政数
	自评得分
	情况说明

	1
	代表订报刊杂志费
	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8.50974
	8.50974
	0
	0
	98
	

	2
	代表经费
	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5.12334
	15.12334
	0
	0
	100
	

	3
	代表之家（站）活动费
	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1.25
	11.25
	0
	0
	97
	

	4
	人大志编写
	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0
	10
	0
	0
	100
	

	5
	会议接待费
	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0.152
	0.152
	0
	0
	100
	

	6
	人代会会议费
	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35
	35
	0
	0
	100
	

	7
	人大制度研究会运行经费
	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5
	5
	0
	0
	100
	

	8
	涉军公益岗工资
	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1.511778
	11.511778
	0
	0
	100
	

	9
	专项业务费
	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0.84
	0.84
	0
	0
	100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预算编制科学性、精准度不足，部分项目测算依据不够充分，与实际工作需求存在偏差。
2、绩效目标设定不够细化、量化，部分指标可衡量性、可
操作性不强，难以全面反映项目产出和效果；绩效过程管理薄弱，日常跟踪、动态监控不到位。
3、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制度不够健全，流程不够清晰，责任落实不够到位；部分项目实施效果未达到预期，服务质效、群众满意度、工作保障能力仍有提升空间。
（二）改进措施
1、强化预算管理，提升编制与执行质效。坚持实事求是、量入为出原则，深入调研项目需求，细化测算依据，确保预算贴合实际、科学合理。
2、健全绩效目标管理，做实做细全过程绩效管控。按照 “能量化尽量量化、不能量化则细化”原则，完善产出指标、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提升可考核性。强化绩效运行监控，建立“日常跟踪 + 季度分析”机制，及时发现偏差、分析原因、限期整改，实现全过程闭环管理。
3、完善制度机制，提升项目实施成效。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管理流程、责任主体、工作要求，推动绩效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加强业务培训，提升工作人员预算管理、绩效评价业务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效果，聚焦项目核心目标，优化实施流程，强化服务保障，切实提升工作效能、管理水平和群众满意度。

1

